
（五）書函 

（賠償義務機關全銜）書函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字第       號 

 

受文者：○○○先生（或○○○○地方法院檢察署） 

一、請求權人○○○與本○間   年度賠議字第   號事件，請求本○

損害賠償一案，訂於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午  時， 

在本○第○會議室進行協議，請（如係函檢察署，加「派員」二字）蒞

臨惠賜卓見。 

二、請查照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（賠償義務機關首長職稱）  ○  ○  ○ 

 


